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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摘要  
 
 

選定海外地方就網際規約  
電話服務規管的發展情況  

 
 
1. 背景  
 
 
1.1 在 2004年 10月 4日，電訊管理局發出題為《網際規約 (IP)電話
服務的規管》的諮詢文件。在諮詢文件內，電訊管理局局長述明他對

多項有關 IP電話服務規管事宜的初步意見。IP電話服務是一項嶄新的電
訊服務，在若干地方通常又被稱為 "網絡電話 "或 "VoIP" 1。此份資料摘

要旨在為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委員提供資料，說明選定

海外地方對規管 IP電話服務的近期發展情況。  
 
1.2 一如電訊管理局，聯合王國 (下稱 "英國 ")、美國、加拿大及新
加坡等地的電訊規管機構近期亦曾就規管 IP電話服務發出諮詢文件。
這些海外地方以至香港的電訊市場，全部都是發展較為成熟的市場。

然而，本資料摘要只研究英國、加拿大及新加坡所提議的 IP電話服務
規管架構，因為美國的電訊規管機構  ⎯  聯邦通訊管理局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  在其諮詢文件內，只是提出了多項規
管事宜以徵詢公眾意見，並沒有就這些事宜倡議任何具體規管架構或

述明任何初步意見。本資料摘要並概括討論芬蘭的規管制度，因為該

國的電訊規管機構已就如何規管 IP電話服務作出了裁決。  
 
 
2. 聯合王國  
 
 
2.1 英國是歐洲聯盟 (下稱 "歐盟 ")的成員國，受歐盟規管架構管
轄。歐盟的規管架構於 2003年 7月開始生效，規管各類的電子通訊服
務，其中包括 IP電話服務 2。這架構不再就話音通訊及其他電訊服務作

出區分，而把各類的電子通訊服務 (不論其所涉及的技術 )納入同一規管
制度。  

                                                 
1 參閱立法會秘書處 (2004)擬備有關 IP電話服務的背景資料，當中載述 IP電話服
務所涉及的技術、傳送方法、可能產生的效益和缺點，以及對規管方面所產生

的影響。  
2 歐盟國家的 IP電話服務在以往的規管制度下並不受到管限。在 2003年 7月之前，

IP電話的質素和可靠性，較傳統電路交換話音服務為低，因此這項服務不被視
為電話服務。  

CB(1)412/04-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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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歐洲聯盟規管架構  
 
2.2 在英國，IP電話服務被稱為新話音服務，指其涵蓋透過 IP網絡
而非經過傳統電話網絡傳送的話音通訊。英國的電訊規管機構  ⎯  通
訊廣播管理局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  已將新話音服務納入歐
盟規管架構，在發牌制度、規管程度、互連及號碼安排、和號碼轉攜

服務方面作出規管。  
 
 
發牌制度  
 
2.3 英國已跟隨歐盟規管架構建立一個通用認可制度，在這制度

下，經營電子通訊服務 (包括 IP電話服務 )的公司無須事先向通訊廣播管
理局申請認可或牌照，但必須遵守一套適用於所有電子通訊服務供應

商的一般條件，以及施加於個別電子通訊服務供應商的特定條件。一

般條件包括規定訂立業務守則及處理消費者投訴的程序，而特定條件

則包括全面服務責任，以可負擔價格向公眾提供可靠的電訊服務。  
 
 
網際規約電話服務的規管程度  
 
2.4 為符合歐盟規管架構的規定，通訊廣播管理局把電子通訊服務

分為 3大類：私人電子通訊服務、公開電子通訊服務，以及 "公眾可用
電話服務 "。私人電子通訊服務涵蓋在公司內使用私人網絡提供話音通
訊的 IP電話服務。倘若 IP電話服務是向公眾提供服務，便會被界定為公
開電子通訊服務。倘若公開電子通訊服務提供的其他功能中包括接達

緊急服務，則會列入 "公眾可用電話服務 "的範圍內  3。  
 
2.5 不同類別的電子通訊服務受到不同程度的規管。私人電子通訊

服務供應商通常受到最低程度的規管，而公開電子通訊服務供應商則

須承担一系列主要涉及消費者保障的責任。至於 "公眾可用電話服務 "
供應商，他們所給予的額外權利及責任，遠比公開電子通訊服務供應

商的為多，當中包括提供可靠接達緊急服務、號碼轉攜及電話號碼查

詢服務。  

                                                 
3 根據歐盟給予的定義，"公眾可用電話服務 "是 "一項提供予公眾的服務，使他們
可透過在國內或國際電話號碼計劃的一個號碼或多個號碼，打出或接收國內和
國際電話，以及接達緊急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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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連安排  
 
2.6 通訊廣播管理局根據歐盟規管架構，給予公共通訊網絡商洽談

互連的權利和責任。一旦出現爭議，該局可能介入，透過發出指引及

作出裁決來規管網絡商之間的互連安排，包括互連收費和技術條款及

條件。  
 
 
號碼安排  
 
2.7 為用戶編配電話號碼至為重要，以便進行網絡自由接駁來使用

IP電話服務。在歐盟，所有 IP電話服務供應商均能獲得編配號碼，方便
進行網絡自由接駁。因此通訊廣播管理局在 2004年 9月 6日發出聲明，
訂定新話音服務的號碼安排。該局在聲明中表示，已同時編配地域性

號碼及一組新的 "056"號碼供新話音服務使用。據通訊廣播管理局表
示，地域性號碼讓用戶更容易由傳統電話服務轉用 IP電話服務，因為
他們無須更改電話號碼。而新的 "056"號碼並不代表任何特定的本地區
域，因此可在任何已接駁互聯網的地方使用。  
 
 
號碼轉攜服務  
 
2.8 號碼轉攜服務讓用戶在轉換網絡商時，可保留現有的電話號

碼。這項安排使消費者在轉換 IP網絡與電路交換網絡時，或在 IP網絡之
間轉換網絡時，無須因更改電話號碼而招致費用和不便。  
 
2.9 根據歐盟規管架構，號碼轉攜服務是 "公眾可用電話服務 "的用
戶所享有的權利。這項有關號碼轉攜的安排，是希望能鼓勵 IP電話服
務供應商提供一些只會是 "公眾可用電話服務 "供應商才須提供的服
務，尤其是接達緊急服務  4。因此，在英國，只有那些提供 "公眾可用
電話服務 "的新話音服務供應商，才能向其客户提供號碼轉攜服務。  
 
2.10 在 2004年 9月 6日，通訊廣播管理局發出諮詢文件，就如何把歐
盟規管架構進一步引進於新話音服務，徵詢公眾意見。該局在諮詢文

件內述明對數項規管事宜的初步意見，該等事宜包括規管方針、接達

緊急服務、消費者保障、全面服務責任和後備電力供應。  

                                                 
4 參閱Wilhelm (200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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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方針  
 
2.11 在諮詢文件內，通訊廣播管理局提出以 "寬鬆 "態度來規管新話
音服務。這建議的目標是在推廣嶄新和具創意的服務與保障消費者及

其知情權之間取得平衡。此外，該局相信 "寬鬆 "的規管方針應該能減少
立法對市場所造成的干擾。  
 
2.12 通訊廣播管理局在考慮上述因素後，初步認為不宜規定所有新

話音服務提供一如傳統電話服務的相同功能。這是要協助新公司拓展

另類不同的服務，並給予消費者更多選擇。然而，消費者必須能夠在

掌握充足資訊的情況下，就他們選擇的服務作出決定。  
 
 
接達緊急服務  
 
2.13 根據 "公眾可用電話服務 "的定義，倘若供應商選擇提供的服務
包括了接達緊急服務，便會被視為提供 "公眾可用電話服務 "。此定義進
一步規定 "公眾可用電話服務 "供應商須提供可靠的接達緊急服務。這項
規定或會出現下述情況：倘若新話音服務供應商提供的接達緊急服

務，未能達致其他 "公眾可用電話服務 "供應商 (例如傳統電話服務供應
商 )所提供的同一服務的同一可靠程度，新話音服務供應商便可能因此
避免提供任何接達緊急服務。這種情況尤其是會在 IP電話服務出現，
因為 IP電話服務能夠以類似 "游牧 "方式使用，即可在任何已接駁互聯網
的地點使用這類服務  5。  
 
2.14 通訊廣播管理局現就 "公眾可用電話服務 "的定義向歐盟尋求
指引，並同時採納了一個臨時辦法：允許新話音服務提供接達緊急服

務時，無須符合 "公眾可用電話服務 "的其他責任。此臨時辦法的目的是
確保推出市場的新話音服務，不會受到阻礙而不提供接達緊急服務。

與此同時，提供 "游牧 "方式 IP電話服務的供應商應提醒客戶，當他們打
出緊急電話時，緊急服務機構未必能夠自動得悉他們的所在地點。  
 

                                                 
5  舉例而言，用戶可使用寬頻接駁網絡，而用戶的 IP電話服務供應商對這個寬頻
網絡的質素及／或可靠性，難以有任何控制 (包括間接管理 )。此外，由於這種    
"游牧 "方式的服務在任何已接駁互聯網的地點均可使用，所以可能難於確定使
用 IP電話服務接達緊急服務的來電者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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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障  
 
2.15 通訊廣播管理局在諮詢文件內建議一個 "兩層方針 "，為消費者
提供必須的保障。此方針的目的是確保選購者在選擇 IP電話服務時，
知悉這類服務的性質，以及準用戶在使用這類服務時，充分獲悉它在

技術上和操作上的限制。這兩項目的可透過通訊廣播管理局所建議的

數項可行措施來達致，包括提供宣傳資料、警告字句以提醒用戶有關

接達緊急服務的可靠水平，和以清單形式羅列買家簽訂的合約內已包

括或剔除的服務。  
 
 
全面服務責任  
 
 
2.16 引入 IP電話服務可增加電訊市場的競爭，但這或會影響現行分
擔全面服務責任補貼費的營辦商的收入。因此， IP電話服務的面世，
可能促使規管機構需要檢討全面服務責任的補貼機制，其中包括 IP電
話服務供應商應否須向全面服務責任作出補貼。 6 
 
2.17 在諮詢文件內，通訊廣播管理局並無具體處理全面服務責任日

後的安排，目前全面服務責任是由兩個指定電訊服務供應商共同負

責。與許多電訊規管機構不同，通訊廣播管理局並無訂立全面服務補

貼機制，以補償電訊營辦商在履行全面服務責任所支付的費用。然而，

該局在其 2004-05年度工作大綱內述明，全面服務責任的問題會在進行
全面服務檢討時另行考慮。  
 
 
後備電力供應  
 
2.18 在客戶樓宇外的後備電力供應，傳統上是由公共交換電話網絡

提供。此舉提供了保障，一旦客戶樓宇的電力供應中斷，電話仍會繼

續可供使用。然而， IP電話服務需要使用個人電腦、電話轉接器或 IP
電話，這些設備均需要從客戶樓宇獲得電力供應。在諮詢文件內，通

訊廣播管理局初步認為，如果要求新話音服務供應商作出這項安排並

不切實可行，該局就不會期望這些供應商必須提供後備電力供應。  
 

                                                 
6 詳情參閱立法會秘書處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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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拿大  
 
 
3.1 網絡電話服務在加拿大逐漸普及，對電訊規管機構  ⎯加拿大
電 台 電 視 電 訊 管 理 局 ("Canadian Radio-televis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  帶來新的挑戰。該局接獲兩項申
請，要求就利用 IP技術提供話音通訊服務的規管作出回應  7。該局因此

在 2004年 4月 7日發出公告，述明對網絡電話服務多項規管事宜的初步
意見，其中包括規管程度、互連安排、號碼轉攜服務、接達緊急服務、

消費者保障及全面服務責任。  
 
 
網絡電話服務的規管程度  
 
 
3.2 加拿大電台電視電訊管理局在公告內認為，由於網絡電話服務

需要號碼編配，並允許用戶撥號至公共交換電話網絡，或接收從公共

交換電話網絡打來的電話，所以與電路交換話音服務具有相同功能特

色。因此，網絡電話服務應大致上列入現行用作規管電路交換話音服

務的規管架構。  
 
3.3 加拿大電台電視電訊管理局採用 "技術中立 "原則，這項原則述
明，同類的服務不論以何種技術傳送服務，應受到同類條件的規管。

因此規管網絡電話服務的規定，將取決於服務供應商的類別 (例如現有
本地電話營辦商、新增本地電話營辦商  8 或轉售商 )，以及所提供的服
務的種類。在加拿大，轉售商受到較少的規管，而現有本地電話營辦

商和新增本地電話營辦商則給予額外的權利 (例如號碼轉攜和互連權利 )
及責任 (例如殘疾情況接達 9 及保障消費者私隱 10)。  
 
3.4 公告亦載述加拿大電台電視電訊管理局對其他規管事宜的初

步意見，該等事宜包括接達緊急服務、消費者保障及全面服務責任。  

                                                 
7  在 2003年 11月，加拿大電台電視電訊管理局接獲一家大型電訊營運商的申請，
要求處理多項事宜，其中包括就規管網絡電話服務供應商的規則作出澄清。在

2004年 1月，該局接到另一項申請，要求調查一家本地服務供應商提供的網絡
電話服務，是否符合對該供應商適用的規管規定。  

8  在加拿大，新增本地電話營辦商是提供本地住宅或商業電訊服務，與現有本地
電話營辦商互相競爭，而現有本地電話營辦商在政府對本地電訊服務引入競爭

前，已提供類似的服務。  
9  殘疾情況接達是對服務供應商施加的責任。供應商須因應要求，向殘疾人士提
供用以利便其接達基本電話服務所需的設備。舉例而言，轉達口訊服務是由經

特別訓練的接線生在聾人與能聽能講的人之間轉達口訊。接線生口述聾人以打

字方式寫下的留言，並將能聽的人的說話以打字方式留言。  
10  加拿大電台電視電訊管理局為保障消費者私隱，規定本地電話營辦商須遵守該
局訂立的有關敏感的消費者資料保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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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達緊急服務  
 
3.5 網絡電話服務供應商無須立刻提供接達緊急服務，但應在切實

可行的情況下，盡快提供這類服務。  
 
 
消費者保障  
 
3.6 網絡電話服務供應商如果沒有提供接達緊急服務，則必須向準

客戶和現有客戶清楚說明此一限制。  
 
 
全面服務責任  
 
3.7 加拿大電台電視電訊管理局設有國家徵收補貼費機制，在這機

制下，電訊服務供應商的收入若超過某個設定水平，便須向中央基金

繳付補貼費。該基金是用作補貼在服務成本高的地區 (例如鄉郊及偏遠
地區 )提供本地電話服務。該局在公告內建議可能規定網絡電話服務供
應商按其電訊服務所賺取的收入，向中央基金繳付補貼費。  
 
 
4. 新加坡  
 
 
4.1 新加坡雖然沒有就 IP電話服務特別訂立規管制度，但該國的電
訊規管機構  ⎯  新加坡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 (下稱 "資信局 ") ⎯  最近
發出諮詢文件，就 IP電話服務的規管事宜徵詢公眾意見。在 2004年 9月
21日發出的諮詢文件，述明資信局對 IP電話服務的規管程度、規管方
針、接達緊急服務、消費者保障、互連和號碼安排，以及號碼轉攜服

務方面的初步意見。  
 
 
網際規約電話服務的規管程度  
 
4.2 資信局認為，IP電話服務與電路交換電話服務是經由不同的技
術平台傳送，把兩者視作完全相同的服務，目前實言之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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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方針  
 
4.3 據資信局建議採用的規管方針， "實施的規例，只在必須的範
圍內應用，用以處理因提供 IP電話服務而在經濟、社會／公眾及規管
方面引起的關注 " 11。這項建議旨在使新興的技術 (例如 IP電話服務 )在
開創期可以充分發展。  
 
 
接達緊急服務  
 
4.4 在新加坡，提供本地固定線路服務的電訊牌照持牌人，須根據

有關牌照提供多項服務，其中包括接達緊急服務。由於 IP電話服務能
以 "游牧 "方式來使用，要求 IP電話服務提供接達緊急服務，可能構成實
際困難，尤其是難以把來電者地點的資料轉往到緊急服務機構。因此，

資信局建議允許 IP電話服務供應商自行決定是否提供接達緊急服務。  
 
 
消費者保障  
 
4.5 據資信局表示，互聯網的設計本質上是用作傳輸數據，並無為

即時話音和錄像傳輸給予任何服務質素的保證。儘管如此， IP電話服
務的用戶或會接受較低服務的話音質素，以獲取便宜的電話服務。所

以，資信局建議不向 IP電話服務實施服務質素規定，讓市場力量決定
價格和相應的服務質素水平。然而，IP電話服務供應商必須提醒用戶，
他們獲得的服務，可能不符合資信局就本地固定線路和流動電話服務

而訂立的最低服務質素標準。  

 
4.6 正如上文所述，資信局打算允許 IP電話服務供應商自行決定是
否提供接達緊急服務。為此， IP電話服務供應商亦必須向客戶提供十
分清晰的資料，說明他們的服務能否轉接到緊急服務機構。  
 
 
互連安排  
 
4.7 資信局建議，IP電話服務供應商應符合現行規管電訊服務架構
下所訂明的有關互連的規定，以確保通訊能夠連貫、無障礙地自由進

行。根據此架構，IP電話服務供應商可建立供 "內部專用 "的網絡，而不
須與現有電訊網絡進行互連。  

                                                 
11 參閱 The Infocomm Development Author i ty of  Singapor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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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然而，倘若 IP電話服務供應商選擇與現有電訊網絡 (例如公共
交換電話網絡或流動通訊網絡 )進行互連，現有網絡商必須遵守《電訊
競爭守則》("Telecom Competition Code")訂明的互連規定，開放其網絡
以供互連。同樣地，如現有營辦商要求與 IP電話服務供應商進行互連，
後者必須遵守《電訊競爭守則》訂明的互連規定，開放其網絡以供互

連。  
 
 
號碼安排  
 
4.9 資信局建議向 IP電話服務編配 "3"字頭的新的 8位數字號碼，
(即+65 3xxx xxxx)。新的號碼組有助消費者避免把 IP電話服務與傳統固
定線路電話服務混淆。如有需要，資信局會編配新的 4位數字全國目的
地編碼 (即+65 3000 xxxx xxxx)，把所有 "3"字頭級別的 IP電話號碼轉移
至 4位數字全國目的地編碼。  
 
 
號碼轉攜服務  
 
4.10 據資信局表示，號碼轉攜服務可增加消費者選擇及促進有效競

爭。無論如何，資信局認為 IP電話服務的發展仍處於早期階段，規定
提供號碼轉攜服務或會對新的服務供應商造成過重的負擔。資信局建

議在稍後階段考慮強制提供號碼轉攜服務。  
 
 
5. 芬蘭  
 
 
5.1 芬蘭是歐盟成員國中，首先就如何規管網絡電話服務得出結論

的國家之一。在 2003年 10月 29日，芬蘭的電訊規管機構  ⎯  芬蘭通訊
規 管 局 ("Finnish Communications Regulatory Authority") ⎯  就
TeliaSonera向寬頻客戶提供的網絡電話服務作出裁決。TeliaSonera在芬
蘭是主要的電訊網絡和服務供應商，在互聯網、流動通訊及固定線路

市場均佔重要地位  12。  
 
5.2 在該項裁決內，芬蘭通訊規管局就有關網絡電話服務的多項規

管事宜作出裁決。該等事宜包括規管程度、接達緊急服務、消費者保

障、互連安排及其他事項。  

                                                 
12 在芬蘭， TeliaSonera在互聯網及流動通訊服務排名第一，在固定線路服務排名
第三。參閱 TeliaSonera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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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電話服務的規管程度  
 
5.3 芬蘭通訊規管局裁定，TeliaSonera提供的網絡電話服務應被視
為接駁公共交換電話網絡的代替品，因而屬於 "公眾可用電話服務 "。該
局根據下述情況作出裁決：  
 

(a) TeliaSonera的網絡電話服務是供公眾使用；  
 
(b) 該項服務是透過芬蘭號碼計劃內的電話號碼來提供的；及  
 
(c) 用戶能夠打出和接收國內和國際電話，並可接達緊急服

務。  
 

5.4 在該項裁決內，芬蘭通訊規管局規定TeliaSonera須符合目前對
"公眾可用電話服務 "供應商施加的相同責任，其中包括接達緊急服務、
消費者保障及互連安排。  
 
 
接達緊急服務  
 
5.5 網絡電話服務供應商必須確保用戶能夠免費接往緊急召喚號

碼。此外，即使在網絡通訊受阻時，他們必須盡力提供可靠的接達緊

急服務。  
 
 
消費者保障  
 
5.6 通訊網絡和服務必須符合電訊規例訂明的質素規定。這些規定

包括保障消費者私隱、可靠的接達緊急服務，以及通訊網絡和服務互

相通用。  
 
 
互連安排  
 
5.7 芬蘭是歐盟成員國之一，其有責任將電子通訊服務納入歐盟規

管架構。為此，在芬蘭的公共通訊網絡商均有權利和責任彼此洽談互

連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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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13 
 
5.8 芬蘭通訊規管局亦規定，網絡電話服務供應商須：  
 

(a) 確保用戶能夠使用 "00"字頭打出國際電話；  
 
(b) 免費羅列帳單的每個項目；  
 
(c) 確保用戶的姓名、地址、電話號碼均載於電話簿內 (須得

用戶同意 )；及  
 
(d) 允許裝置合法截取來電的設備。  
 

 
6. 摘要  
 
 
6.1 表 1撮述選定海外地方就規管 IP電話服務而建議或採用的規管
架構。  
 

                                                 
13 其他事項不包括全面服務責任，因為芬蘭並無訂立這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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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選定海外地方就規管網際規約 (IP)電話服務而建議或採用的規管架構  
 

 聯合王國  加拿大  新加坡  芬蘭  

規管 IP電話
服務的最新

發展情況  

!  採用歐洲聯盟規管架

構，對這類服務在規管

程度、互連和號碼安

排，以及號碼轉攜服務

方面作出規管  

!  正在就其他規管事宜

進行諮詢  

!  正進行公眾諮詢  !  正進行公眾諮詢  !  已就如何規管這類服

務作出裁決  

IP電話服務
的規管程度  

!  現行規管電訊服務的

架構大致上適用於 IP
電話服務  1  

!  現行規管電路交換話

音服務的架構亦適用

於 IP電話服務  1  

!  電訊規管機構認為，把

IP電話服務與電路交
換電話服務視作完全

相同的服務，目前實言

之尚早  

!  電訊規管機構根據其

所訂的準則，對 IP電話
服務作出如同 "公眾可
用電話服務 "的規管  2  

接達緊急   
服務  

!  服務供應商提供的接

達服務，無須達到如同

傳統電話服務相同的

可靠程度  

!  服務供應商應在切實

可行的情況下，盡快提

供這項接達服務  

!  服務供應商可決定是

否提供這項接達服務  
!  服務供應商應提供免

費可靠的接達服務  

 
註：  (1)  在聯合王國及加拿大，倘若 IP電話服務符合電訊規管機構訂立的某些準則，便受到現行規管電訊服務架構的管限。詳情參閱第 2.4

至 2.5段及 3.2段。  
(2)  請參閱第 5.3段關於這些準則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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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選定海外地方就規管網際規約 (IP)電話服務而建議或採用的規管架構 (續 ) 
 

 聯合王國  加拿大  新加坡  芬蘭  

消費者保障  !  IP電話服務的選購者
和用戶必須充分獲告

知這類服務的性質，以

及在技術上的限制  

!  IP電話服務供應商提
供的服務如不包括接

達緊急服務，必須告知

客戶此一限制  

!  消費者必須獲告知，他

們使用的 IP電話服務
能否轉接往緊急服務

機構  

!  通訊網絡和服務必須

符合電訊規例訂明的

質素規定，包括可靠接

達緊急服務  

號碼安排  !  消費者有權獲編配地

域號碼和新的號碼  
!  未能提供資料  !  消費者有權獲編配一

個新的 8位數字號碼  
!  未能提供資料  

互連安排  !  IP電話服務有這項安
排  

!  IP電話服務有這項安
排  

!  IP電話服務有這項安
排  

!  IP電話服務有這項安
排  

全面服務   
責任  

!  在即將進行的全面服

務檢討中另行考慮  
!  IP電話服務供應商或
需根據全面服務補貼

機制，向中央基金繳付

補貼費  

!  未能提供資料  !  不設全面服務制度  

  
余肇中  
2004年 12月 6日  
電話： 2869 969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
理委員會 (下稱“行政管理委員會” )所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
影響，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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